附件1

宜昌市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技术要求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强宜昌市城区巡游出租汽车管理，规范车辆技术标准，促进行业服务质量提升，根据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《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》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现将宜昌市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技术要求明确如下：
一、申请用于巡游出租汽车的车辆，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 
　　（一）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和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》，满足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（GB7258）要求的原装燃油（气）燃料汽车、新能源汽车，且为出厂新车。
（二）车辆轴距不小于2650mm，行李箱容积不小于260升，核定座位数为5座（含驾驶员）的三厢乘用车。
（三）按规定喷涂车身颜色，车身统一颜色采取蓝、黄、绿三色拼色（车身颜色图样见附件1）；安装统一样式出租汽车顶灯，规格为680毫米×230毫米×210毫米（依次为长、宽、高最大值，误差值±5毫米），外观颜色象牙白，白光LED灯具，印制有“宜人之城 昌盛之地 TAXI”字样（顶灯样式见附件2）。
（四）应当安装符合《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视频终端技术要求》（JT/T 1076-2016）、《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第2部分 运营专用设备》（JT /T 905.2—2014）及相关规定的智能终端、摄像头、计程计价设备、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、应急报警装置等。
二、宜昌市城区新增、更新巡游出租汽车应当符合本文件规定，不符合本文件的，不予办理巡游出租汽车运输证等手续。

三、本要求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（夷陵区参照执行） 。

附件：1-1.宜昌市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车身颜色示意图
1-2.宜昌市城区巡游出租汽车统一顶灯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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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车身颜色示意图[image: image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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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城区巡游出租汽车统一顶灯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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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顶灯尺寸:680×230×210mm
二、顶灯材质:ABS+固化拉钩固定安装

三、顶灯颜色:象牙白(实际颜色会有误差最终以实物为准)。

四、顶灯光源:白光LED防水贴片灯条。

